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

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

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人生此时不一般    多听多看才不冤    不久就要真相显    方知今日是机缘 

●范阳心语 ●  第 65 期   2013 年 1 月 18 日
 

   【明慧网】有一篇题为《走吧， 

要活着》的文学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

在一九四二年：年仅二十岁的犹太人维

奥拉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捕藏身于一

间破旧的木屋。某日清晨，维奥拉醒了，

却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门开了。那人

站在她的眼前，维奥拉看清了他外套上

的纳粹符号。 

让她意外的是，这位军官（华伦士）

并没有过来抓住她，像当年她躲在碗橱

中看到的那些纳粹兵扯走她的父母那

样，他转身离开了。她渐渐放松下来，

过去关门。出乎她的意外，年轻的军官

把自己的军用棉外套脱下给她，并对她

笑了一下。 

后来华伦士又来了，告诉她：“我

给你安排了船票，去英国，今晚就走。

你收拾一下，躲在那里会比较安全。” 

维奥拉并未立即收拾东西，“为什

么要救我？”原来很着急的华伦士表情

镇定下来，“我只是希望，有人能活下

来。”维奥拉转头看那件外套，“你杀

了很多犹太人吗？”“我没杀过人。这 

军衔是我爸爸的，他死后，他的上司

便把他的位子传给了我，他是个不折

不扣的纳粹，可我可以选择。”华伦

士回答。这让人想到另一个真实的故

事。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

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八月十九

日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

人，大部份是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

人。他们目的很明确：进入奥地利，

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东德了。 
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

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

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摄影镜头

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

们摩肩接踵地从开了口子的狭窄的

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

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

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

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

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

达•贝拉，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

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按以往的规

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

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可当时只

因阿帕达•贝拉的一句命令“不许开

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 

往西德。 
    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

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

了。他成了英雄。一个公民在一个

国家中的地位是渺小的，但是在面

对谎言与暴力时，他可以选择屈从

邪恶或者坚持正义。 

    上述故事给了当今的中国人

最好的启示。古语讲“凡是人皆需

爱，天同覆，地同载”，特别是面

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遭到

残酷的迫害、善恶正邪被中共宣传

机器刻意颠倒时，我们更要拿出先

天的善念，识破中共的谎言，拒绝

成为暴政利用的工具。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良知，良知会使这个社会变

的美好，良知会使这个社会的道德

回升，良知会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

选择。◇ 

上图：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右一)

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
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
十六条也规定对信仰自由予以保
护，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修
炼法轮功是纯粹的信仰，是受《宪
法》保护的。而镇压法轮功则是践
踏《宪法》，破坏法律的行为，完
全是违法犯罪的。北京律师江天
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海外媒体
采访时说：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
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指控
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
的政权，有可能认为所有“有神论”
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孰邪，不
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律师：法轮功无罪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

由范畴，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宪
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
功学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
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是很
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
仰的自由。他们散发资料不构成犯
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
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
坏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 

◆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
过程，都是幕后的“六一零”的操控。
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
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
什么行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

◆ 打压法轮功，花费了纳税人 
的巨额财富，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很
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
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
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
不可能得到解决。◇ 

 



 
                              
   

  

 

   
 

 

 

 

 
 
 
 
 
 
 
 
 
 
 
 
 
 
 
 
 
 
 
 
 
 
 
 
  
 
 
 
 
  

退党团队方法：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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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邪，是善是恶，是好是坏，老百

姓心里都有杆秤，看的最清楚。修炼

法轮功不求名，不求利，没有政治诉

求，只按“真善忍”的标准提升自己

的道德，也能使社会道德回升，这是

大家都目睹的事实。无论中共怎么吹

嘘自己“伟光正”，无论怎么抹黑“真

善忍”信仰，都没有用。谎言可欺骗

一时，但绝不会长久。 
我曾亲耳听到两个明白真相的

人说的两句话：一句是“‘法轮大法

好’谁都知道，‘真善忍’这三个字

到多会儿也没有错！”另一句是：“要

想改变这个社会，唯有法轮大法！”

（文／觅真）◇ 

【明慧网】年前我在街上遇见一

离休老干部，他说自己想好了一副对

联。上联是“天天讲立党为公公在何

处”，下联是“日日喊执政为民民得

何益”，横批是：“假公济私”。       
我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老干部

遇见了一位刚出狱的法轮功学员，看

着他满面笑容、一身正气的样子，老

干部说了一句话：“我算明白了。”这

位法轮功学员问他明白了什么？他

说：“共产党永远战胜不了法轮功！” 
法轮功是修炼，就按照“真善忍”

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从来也没想

要战胜谁，那也不是修炼的目标。但

是无论一个政党或者是一个团体，是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真善忍国际美

展在英国国会大厦内的上层等候大

厅举行。此次展览由康沃郡的国会

议员安德鲁•乔治先生协助举办。 

乔治议员表示，他对《孤儿泪》

这幅画作深有感触。画作中一个十

岁左右的女孩儿，手捧着父母亲的

骨灰盒。女孩肩上披着一件父亲留

下的夹克，脸上的泪珠在淌落。象

许多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

学员一样，女孩的父母被中共迫害

致死在监狱中，并且已被中共火化

了，而且，他们的人体器官有可能

已遭中共摘取。 

乔治议员说：“这幅画非常有力

量，非常有表现力。我想，任何看到

这幅画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到其中的内

涵，不可能感觉不到其中强烈的悲

伤。”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英国展出

后，得到了英国各界从议员、市长、

大主教，到普通市民的热情欢迎，

画展的留言簿写满了一本又一本，

传达着观众们的心声，他们赞叹画

展是如此的震撼人心，又如此的美

好神圣。 
 
 
 
 
 

真善忍美展 

在英国国会大厦举行 

    

▲国会议员安德鲁•乔治（左）与
选区内的选民尤香里在画作《孤
儿泪》前合影。 

说“法轮功是邪教”，党的喉舌就大

力抹黑法轮功，自编自演的假戏如：

 “天安门自焚”、利用精神病人拍摄

的“剖腹找法轮”等纷纷出笼。没有

任何法律可言。  

2009 年 9 月，四川省西昌市 68

岁的老太太高德玉，因炼法轮功而被

绑架和逮捕，家人为她请了律师。西

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

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

律。”结果在2010 年 9 月西昌法院非

法重判高德玉老人 12 年徒刑。 

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于 2009 年 12

月 6 日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梁秀兰 8

年、张立芹和邵连荣7 年半、李秀华、

孙永生和杨占民 7 年徒刑。之后，审

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

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

法律。  

不按法律审判，按什么审判呢？

湖南省益阳市对法轮功学员张春秋进

行判决 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代法

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没

有办法，这怨不得我们。”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理应是法制

社会，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

何党派和个人都不能超越于其上。但

在中共这里，法律充其量不过是它的

奴仆和玩偶，是用来掩盖暴政和巩固

权力的工具。（文／韩梅） 

【明慧网】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文 
革中的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场景：  

1967 年 8 月 5 日，在中南海内经 
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坐

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 
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 
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 
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 
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 
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 
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 
厉制裁的！”   

刘少奇的抗议根本就没人理睬， 
而且此后对他的迫害还在不断升级。 
两年后，悲愤交加的他被迫害死，

 时 化竟然连真名都不准用。   
刘少奇的遭遇，再典型不过地凸 

显了法律在中国的卑微处境。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高举起了所 

谓“依法治国”的大旗，而且把这个 
口号写入了宪法，但“党比法大”的 
局面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   

就拿迫害法轮功来说，法轮功叫 
人做好人，不但没有违反任何中国法 
律，而且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但 
就因为江泽民等一小撮人敌视这个功 
法，便公然置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于 
不顾，一意孤行，强行迫害。江泽民 

法律在中国的卑微处境


